
 

 

116學年度 

○○大學 

申請辦理「重點產業領域擴大招收僑生港

澳學生及外國學生實施計畫」－ 

「重點產業系所招生」 

計畫書 

（續辦學校） 

 

 

 

 

 

 

註： 

1. 紙本計畫書請以 A4紙張，直式橫書，雙面列印裝訂。 

2. 計畫書如需補充附件圖片檔，請於下載後加於計畫書後。 

 

中華民國 115年○月○日

學校大印 



 

注意事項： 

一、 本計畫書內文請以標楷體或細明體、14號字撰寫，A4雙面印刷，訂書針平

裝，另請加註頁碼。 

二、 計畫書實質內容（不含封面、基本資料表、目錄、圖目錄、表目錄、附錄）

不得超過20頁，附錄亦請精簡扼要呈現。 

三、 請於115年6月25日（星期四）前將公文及紙本書面資料紙本一式2份送達本部

（以郵戳為憑），並請同步將公文副本送達本計畫專案辦公室（地址：433臺

中市沙鹿區臺灣大道七段200號／公文電子交換機構名稱：靜宜大學），逾期

恕不受理。 

四、 請同時於線上申請系統（網址：https://moefsrepo.pu.edu.tw/）填報基本資料並

上傳計畫書及附件；計畫書可編輯之參考格式，請逕至計畫網站下載。 

五、 倘經核定之重點產業系所，其僑生、港澳生及外籍生招生名額，均依核定計

畫結果另行核配，不納入現行僑生、港澳生及外籍生名額總量；現行名額亦

不得挪作重點產業系所使用。惟依核定計畫所核配之名額，得視招生需求於

該重點產業系所間流用。 

六、 學校招收僑外生不得透過人力仲介，以免滋生爭端，如有違規委由仲介業者

招生或不當宣傳者將依相關法令規定嚴懲，如減招、停招、扣減補助款、公

告學校名單、列入專案輔導學校等，並將移送檢調單位法辦。 

七、 計畫審查重點及本說明如有未盡事宜，後續請依「重點產業領域擴大招收僑

生港澳學生及外國學生實施計畫作業要點」等相關規定辦理。 

八、 倘有疑義，請逕洽專案辦公室（e-mail：fsrepupo@gmail.com，電話：04-

26328001分機11554 葉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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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學年度 

○○大學 

申請辦理「重點產業領域擴大招收僑生港澳學生及外國學生實施計畫」－ 

「重點產業系所招生」 

基本資料表 

申請名額 僑港澳生 外國學生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招生系所 

領域 系所名稱 細學類代碼 學制班別 

    

    

    

    

（可自行向下增

列） 
   

填表人資料 

單位及職稱 姓名 電話 

   

EMAIL： 

核章欄位： 

承辦                            校內國際招生                   首長 

單位                            總   窗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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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學校近3學年（112-114學年度）境外生招生情形 

填寫說明：請以最近一次【教育部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填報部數據為基準點，填寫各學年度實

際在學學生數。 

一、 招生情形 

學年度 
學制 

班別 

僑港澳生 外國學生 

招生名額 

(A) 

註冊人數 

(B) 

註冊率 

(B/A) 

招生名額 

(A) 

註冊人數 

(B) 

註冊率 

(B/A) 

112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113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114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二、 國別／僑居地及人數 

國別/僑居

地 

(請自行向

下增列) 

112學年度學生數 113學年度學生數 114學年度學生數 

僑港澳生 外國學生 僑港澳生 外國學生 僑港澳生 外國學生 

       

合計       

 

 

貳、 116學年度招生系所班別及名額 

填寫說明： 

1. 系所名稱請依據【教育部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最新資料，且應填寫全稱。 

2. 領域別：設有「智慧機械、亞洲矽谷、綠能科技、生技醫療、國防、新農業、循環經濟」領

域之系所。各產業領域對應之系所學類，請參考「5+2產業創新方案之重點產業 VS.學科標準

分類(學類)」。 

請務必利用學科標準分類網站（https://stats.moe.gov.tw/bcode/）檢核申請學系細學類代碼，

不符者將不予核定辦理。 

3. 學校應先預定重點產業系所擬招收之僑生港澳生及外國學生名額，待招生辦理完竣且學生註

冊入學後，實際僑外生註冊人數(含國際專修部註冊人數)如大於原核定之僑外生招生名額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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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於入學學年度當學期行事曆所定開始上課日1個月內，專案報請本部增量調整。 

116學年度招生系所班別及名額 

招生名額總數 
僑港 

澳生 

學士班  
外國 

學生 

學士班  

碩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博士班  

領域 系所名稱 
細學類 

代碼 
學制班別 

    

    

    

辦理系所/學程 

總數： 

 

 

參、 辦理系所班別課程之語言教學方式： 

         □中文；□全英；□中文但英語課程足以畢業 

填寫說明：請敘明各系所班別課程教學使用語言、師生語言能力及學生入學後語言能力強化機制，

採全英語授課應確認授課教師及學生均有進行專業教學及學習之語言能力；系所班別若採 EMI

（English-Medium Instruction），本部將檢核教師 EMI 教學情形。 

 

肆、 系所輔導機制規劃及成效 

填寫說明：請敘明系所之課業輔導、宿舍管理、學生學習成效追蹤及畢業後留臺就業輔導等機制，

學校應強化並落實僑外生學習、生活、經濟、在學期間工讀及畢業後就業等輔導機制，並追蹤學

生語言能力及後續留臺就業情形。 

 

伍、 華語課程規劃及成效 

填寫說明： 

1. 除全英語授課系所外，重點產業系所招生之僑外生華語能力於大二起須達華語文能力測驗 B1，

學校應規劃安排華語能力相關輔導機制。 

2. 若華語課程安排有學分課程，請於附件提供課程規劃表。 

3. 依本部「重點產業領域擴大招收僑生港澳學生及外國學生實施計畫作業要點」，若華語課程有

授予學分，授課師資應符合專科以上學校維護外國學生受教權益應行注意事項第5點第5款規

定；非授予學分之課程，授課師資需畢業於華語文相關系所或具有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

認證。 

一、 學期學習時數與課程安排(含學分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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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授課師資 

三、 授課方式與地點 

四、 華語輔導機制 

五、 語文能力檢測規劃 

六、 輔導僑外生華語能力「僑外生華語能力升二年級前，應達華語文能力測驗

（TOCFL）之聽力與閱讀測驗進階級（B1）」執行成效 

入學 

學年度 

非全英語授

課系所 

註冊人數 

(A) 

通過 B1 

人數 

(B) 

通過 B1 

比例 

(B/A) 

未通過 B1 

人數 

(C) 

未通過 B1 

比例 

(C/A) 

因其他原因

未完成測驗

人數 

112       

113       

註：人數統計至115年6月12日止。 

 

陸、 獎助學金(無則填無) 

填寫說明：僅填報適用於重點產業系所學生之獎助學金 

 

序號 獎學金項目 獎學金金額 申請資格 名額 

     

 

柒、 收費、退費標準 

一、 學雜費收費基準 

經費單位：新臺幣 

適用學生 系所 學費 雜費 總計 

     

     

 

二、 其他收費及住宿費標準請參酌下表： 

經費單位：新臺幣 

其他費用 費用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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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名稱 
費用/學期 

不含押金 
規格 

   

 

三、 退費標準與辦理時程 

四、 收退費補充說明 

 

捌、 其他（教學軟硬體及相關安排/設施） 

填寫說明：請敘明招收僑港澳生及外國學生，學校或學系的教學軟硬體是否足夠，如提供境外生

之床位數量(提供境外生之床外數量, 如112,113學年全校境外生學生數量、可提供外生床位數、國

專部使用床位數等)、教學器材、實驗教室、實習安排等。 

 

玖、 附錄 


